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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

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24条为分析对象    

缪 宇*

摘 要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该规定以日常家

事代理权为理论基础,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夫妻连带债务。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夫
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

合同债务,首先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依据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该债务又被推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配偶是否对夫妻共同债务负连带责

任,按照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认定。不过,日常家事代理权旨在维持夫妻生活共同体,并
非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基础。配偶对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的借款不负连带责任;用于

生产、经营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应当结合借款收益、企业性质和经营控制权等因

素综合认定。

关 键 词 夫妻共同债务 共同财产制 日常家事代理权 连带债务 民间借贷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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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这一规

定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符合夫

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理,而且,由于夫妻一方因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权行为负担的债务属

于个人债务,〔1〕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主要适用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负担的合同之债。

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和学界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存在较大争议,这主要集中在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应采“推定论”还是“用途论”、〔2〕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基

础是不是日常家事代理权、〔3〕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是否包括债务人的配偶的个人

财产等三个方面。〔4〕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产生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它旨在保护债权人,防止

夫妻双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然而,由于第24条第1款仅仅规定了两种推翻夫妻共同债务

推定的除外情形,且司法实践习惯一刀切地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践中又出现了

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债务人配偶的权益的情形。因此,如何限制夫妻共同债务推

定规则的适用范围、避免债务人的配偶因债务人擅自举债蒙受不利,成了学界讨论的热点。

针对学界和社会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批评和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补充规定》、《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等文件,试图遏制司法实践对夫

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滥用。

实际上,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引起如此广泛争议的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就《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正确

认识,将夫妻共同债务简单地等同于夫妻连带债务,引发了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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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范围的争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错误地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

规则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关于日常家事代理权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适用关系的争议。在

此基础上,司法实践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广泛适用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负担的民间借贷之债,导致债务人的配偶陷入了巨大债务风险。《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

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第24条过分偏爱债权人的价值取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

述两大问题。

本文以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为讨论对象,分析《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存在的两大理论问题,指出夫妻共同债务不等于夫妻连带债

务、日常家事代理权也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论基础。随后,本文将以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

民间借贷之债为例,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认定夫妻一方所举债务的性质及其责任财产范围。最

后,本文将对《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进行分析,给出结论。

二、夫妻共同财产制视野下的夫妻共同债务并非夫妻连带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中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结合夫

妻共同财产制认识夫妻共同债务,混淆了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连带债务。《婚姻法》第41条并

未规定夫妻双方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使用了“共同偿还”这一

措辞。“共同偿还”仅仅表明这一债务系多数债务人承担的债务,并不意味着夫妻必须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上,共同财产制并不要求共有人对一切债务负连带责任,共同财产制

对应的多数人债务形态是共同(共有)债务而不是连带债务。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夫

妻共同债务不等于夫妻连带债务,而是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
(一)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夫妻连带债务的问题

司法实践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夫妻连

带债务,并不妥当。首先,这一思路会导致债权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受到额外优待。在夫妻

分别财产制的背景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是其个人债务,以个人财产对债权

人负责。除非该合同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配偶无须以个人财产对该合同之债负责。〔5〕在

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将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一概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夫妻双方就应当以夫妻共同财

产和全部个人财产对债权人负责。这意味着,与夫妻分别财产制背景下的债权人相比,夫妻共

同财产制背景下的债权人能够受偿的责任财产范围更广。债权人不仅可以就债务人的个人财

产及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贡献”受偿,还可以就配偶的个人财产及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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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受偿。然而,夫妻共同财产制旨在保护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夫妻一方,〔6〕在夫妻共同财

产制的背景下,债权人利益固然应当受到保护,但也仅限于债权人利益不因夫妻共同财产制而

蒙受不利,婚姻法不应为其提供额外或过度的保护。

其次,以共同财产制为由,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一

概认定为连带债务,也值得商榷。除了夫妻共同共有之外,我国现行法中的法定共同共有关系

还有合伙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对遗产的共同共有。然而,在这三类共

同共有关系中,共同共有人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其他共同共有人并不当然对该债务负

连带责任。

以合伙共同共有为例,合伙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合伙事务执行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负担的债务由合伙企业承担;合伙事务执行人以个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该合同之债是个人债

务。按照这一思路,夫妻一方以夫妻双方名义订立合同的,该合同之债可能构成夫妻连带债

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该合同之债不宜被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此外,合伙事

务执行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从事民事活动的,合伙人对由此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这一规

则的依据在于,合伙人事先将执行合伙事务的权限委托给了合伙事务执行人。但是,夫妻双方

不因婚姻关系而取得经营、管理夫妻共同财产和处理夫妻共同事务的概括授权,夫妻一方自然

不应对配偶的交易行为一概负担连带责任。〔7〕此外,就家庭共同共有关系而言,《民法通则

适用意见》第42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8条规定债务人以家庭共有财产负无限责任,并未

要求家庭成员对个体工商户、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负连带责任。

仅在《民法总则》第56条规定的“家庭经营”情况下,家庭以全部家庭财产对债务负责。类似

的,子女因父母去世继承父母房屋的,部分子女以个人名义为修缮房屋、修理暖气设备负担的

债务,其他子女无须以个人财产负连带责任。因此,在夫妻共有财产制的背景下,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不一定是夫妻连带债务。将这类债务认定为

夫妻连带债务,需要更为充分的理由,比如日常家事代理权,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并互负扶养义

务,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履行扶养义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夫妻双

方负连带责任。

总之,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双方仍然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能够独立取得个人财产并

负担个人债务。就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而言,夫妻双方

并不因夫妻共同财产制而当然负担连带债务。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本来面目

夫妻共同债务不等于夫妻连带债务,它是基于夫妻共同共有关系产生的“共同共有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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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除了按份债务、连带债务,共同共有人可能负担的多数人债务还包括“共同共有之

债”。通过援引史尚宽先生、郑玉波先生关于公同共有债务的观点,〔8〕有些学者已从共同债

务一般理论入手,比较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的区别,以论证夫妻共同债务的特殊性。〔9〕

所谓公同共有债务,就是共同共有之债(Gesamthandsschuld,Gesamthandschuld),是指

数个债务人之间存在共同共有关系,以共同共有的财产对债权人负责的债务。〔10〕在德国继

受罗马法之前,这种多数人债务就已存在,基尔克称之为对共同共有的债务共同体(Schuldge-

meinschaftzurgesamtenHand),即共同共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债权人负担一项给付,该给付

须由全体债务人共同提出,如遗产债务、合伙债务、夫妻共同债务。〔11〕就共同共有之债的清

偿而言,债权人就共同共有的财产受偿,而且,每个成员可能还要承担个人责任(Sonderhaf-

tung)。〔12〕在德国继受罗马法后,共同共有之债并未消亡。按照《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基尔克将多数人债务分为按份债务、连带债务和共同体债务(Gemeinschaftsschulden),后者即

共同共有之债。〔13〕就外部关系而言,作为共同共有财产的消极组成部分,共同共有之债是不

可分之债,债权人只能要求全部共同共有人作为整体或其代理人对自己履行,共同共有人以共

同共有财产负责。〔14〕每个债务人既非按照份额亦非对全部债务负责,而是所有债务人对全

部债务不分份额地共同负责。〔15〕当然,共同共有人不仅承担共同共有之债,还可能对债权人

承担个人债务(Sonderschulden),从而,共同共有人的个人债务对共同共有之债发挥了补充作

用。〔16〕共同共有人的个人债务存在多种形式。〔17〕负担个人债务的既可能是单个共同共有

人,〔18〕也可能是全部共同共有人。全部共同共有人负担的个人债务既可能是按份债务,〔19〕

也可能是连带债务。〔20〕就内部关系而言,共同共有之债的内部关系无须与外部的债务、责任

关系保持一致,而是由共同共有关系的内部规则决定,因此,共同共有之债的债务人可以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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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Gesamthand译为合手,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其称之为共同共有。

VonGierke,DeutschesPrivatrecht,Bd.III,1917,§182II1b,S.248.
VonGierke,a.a.O.,S.249f.
VonGierke(Fn.11),§182II2,S.255f.
VonGierke(Fn.11),§182V,S.266.
Stobbe,HandbuchdesdeutschenPrivatrechts,Bd.III,2.Aufl.,1885,§176,S.166.
VonGierke(Fn.11),§182V,S.267.
VonGierke(Fn.11),§182V,S.267.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437条、第1489条。
参见《德国商法典》原第507条(类似规定,参见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4条)。
参见《德国商法典》第128条,《德国民法典》第1459条、第20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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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或不按等份负责,甚至可能由其中一人负全部责任。〔21〕

德国学界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共同共有之债的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共同共有财产

(gesamthänderischesSondervermögen,Gesamthandsvermögen)———如遗产、夫妻共同财产、

合伙财产———受偿。〔22〕债权人只能要求全部债务人共同提出给付,每个共同共有人既不按

照份额对债权人负责,也无须单独向债权人就全部债务负责。〔23〕除合伙债务外,债权人请求

强制执行共有财产的,必须针对全部共同共有人取得强制执行名义。〔24〕此外,共同共有人既

可能须以个人财产对共同共有之债负责,也可能无须以个人财产对共同共有之债负责。〔25〕

在构造上,共同共有之债与共同共有人的个人责任是两项独立的债务。以民事合伙为例,合伙

债务(Gesellschaftsverbindlichkeiten)是共同共有之债,合伙人责任则是合伙人对该债务负担

的连带责任(Gesellschafterhaftung)。〔26〕共同共有人的个人责任通常是连带责任。〔27〕因

此,除了以共同共有人身份对债权人负责,债务人是否还应作为连带债务人以个人财产对债权

人负责、连带债务与共同共有之债是何种关系,可能存在争议。〔28〕

虽然共同共有之债和连带债务都是多数人债务,但两者区别极为明显:就外部关系而言,

连带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共同共有之债的债权人只能要求

所有债务人以共同共有财产清偿债务,共同共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务人可能承担

个人责任;就内部关系而言,连带债务人内部可能存在追偿关系,而在共同共有之债中,债务人

以共同财产负责,债务人之间不存在追偿关系,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个别债务人自愿以

个人财产清偿共同共有之债的,应从共同财产而非其他债务人的个人财产获得补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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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VonGierke(Fn.11),§182V,S.268.
Selb,MehrheitenvonGläubigernundSchuldnern,1982,§10I,S.197;Larenz,Lehrbuchdes

Schuldrechts,Bd.I,14.Aufl.,1987,§36IIc,S.630f.;Fikentscher/Heinemann,Schuldrecht,11.Aufl.,

2017,§ 65II2,Rn.789,S.461;Meier,Gesamtschulden,2010,S.135;Brox/Walker,Allgemeines
Schuldrecht,41.Aufl.,2017,§38,Rn.2;Bydlinski,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7.Aufl.,

2016,§421,Rn.7.
Fikentscher/Heinemann(Fn.22),Rn.789.
Selb(Fn.22),§10I,S.197;Brox/Walker(Fn.22),§38,Rn.2;Schultes,in:Münchener

KommentarzurZPO,5.Aufl.,2016,§62,Rn.31f.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059条第1款第1句。Ann,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7.Au-

fl.,2017,§2059,Rn.13f.
Schäfer,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7.Aufl.,2017,§714,Rn.31f.;§718,Rn.1.
Fikentscher/Heinemann(Fn.22),Rn.789;Brox/Walker(Fn.22),§38,Rn.2.
Selb(Fn.22),§10I,S.198.以民事合伙为例,合伙债务以合伙财产清偿,合伙人对该债务负连

带责任。合伙人责任与合伙债务的关系适用从属性理论(Akzessorietätstheorie)认定,而非双重义务理论

(Doppelverpflichtungstheorie)。Schäfer(Fn.26),§714,Rn.3ff.,33f.我国学界的分析,参见王丹阳:“德
国民事合伙之债务与责任学说的演变”,《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139-141页。

Vgl.BGHNJW1962,1863(1864);Gergen,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7.Aufl.,

2017,§2038,R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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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同共有之债相近的另一类多数人债务是协同债务(GemeinschaftlicheSchuld)。它是

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事实或法律的原因负担一项不可分给付的债务,数个债务人必须共同协作

才能提出给付以清偿债务。〔30〕协同债务的所有债务人就履行障碍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一损

害赔偿责任通常是连带责任。〔31〕与共同共有之债类似,协同债务的债务人也必须共同地向

债权人履行债务,故有学者在协同债务中讨论共同共有之债,或认为共同共有之债是协同债务

的类型之一。〔32〕但是,从债务产生的前提和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来看,协同债务和共同共

有之债仍然存在区别。

基于上述见解,共同共有之债是以共有财产清偿的债务,共同共有之债的认定涉及到共有

财产对哪些债务负责;除共有财产以外,全部或部分共同共有人是否还应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

负责、负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是独立于共同共有之债认定的另一问题。共同共有人可能对

共同共有之债负连带责任,但共同共有之债本身不是连带债务。以合伙债务为例,合伙债务是

共同共有之债,合伙以合伙财产对合伙债务负责;合伙人也可能以个人财产对合伙债务负责,

这是合伙人的个人责任。换言之,合伙债务和合伙人在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时承担

的个人责任是两项债务。进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双方基于夫妻共同共有关系负担的共同

共有之债,是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夫妻双方作为共同财产的所有人对夫妻共同债务承

担“共同偿还”的责任。但是,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否还应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负责,需要单独认

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范围,即哪些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仍将这类债务称为夫妻共同债务。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类型

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两项判断标准,即“夫妻有无共同举债

的合意”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33〕值得一提的是,《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

没有再强调受益标准,而是将《婚姻法》第41条确立的夫妻共同生活标准进一步细化为三项标

准,即家庭日常生活、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据此,除了

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还包括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满足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不过,本文认为,夫妻

共同债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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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Selb(Fn.22),§9I,S.189f.;Larenz(Fn.22),§36IIc,S.630;Bydlinski(Fn.22),Vor.
§§420–432,Rn.7;Looschelders,in:StaudingersKommentarzumBGB,2017,Vor.§§420–432,

Rn.73ff.
Stürner,in:Jauernig,KommentarzumBGB,16.Aufl.,2015,§431,Rn.4;Bydlinski(Fn.

22),Vor.§§420–432,Rn.7;Looschelders,a.a.O.,Vor.§§420–432,Rn.76.
Larenz(Fn.22),§36IIc,S.630f.;Looschelders(Fn.30),Vor.§§420–432,Rn.72;Aber

a.A.Selb(Fn.22),S.19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见前注〔1〕,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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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

适用合意标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是从意思表示的角度来分析夫妻双方是否都是合

同相对人,从而债权人可以主张夫妻双方的连带责任并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具体来说,夫妻

双方可以在合同上共同签字;夫妻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获得配偶书面同意,配偶愿意成为合

同当事人;基于合同客观解释规则,按照表示主义,理性的相对人在缔结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发

出意思表示的是夫妻双方;按照表见代理规则,〔34〕债权人在缔结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夫妻一

方不仅为自己缔结合同,而且还取得了其配偶的代理权、以其配偶代理人的身份为其配偶缔结

合同。不过,基于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产生的债务通常是夫妻连带债务,而不仅仅是夫妻共同债

务。债权人据此主张夫妻承担连带债务的,也无须援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其次,虽然配偶并未同意自己作为合同相对人,但是表达了同意夫妻一方订立合同、愿意

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意思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应对该合同之债负责。

2.夫妻一方为了夫妻共同利益而负担的夫妻共同债务

在设计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时,立法者还应考虑到夫妻双方未达成合意或者债权人难以证

明夫妻存在合意、配偶对合同具体态度的情形。换言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负担的债务,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这是受益标准存

在的意义。按照这一标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虽然债

权人无法证明债务人的配偶同意订立该合同,但夫妻双方在债务发生后分享了该债务带来的

利益的,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配偶对该债务的态度不影响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

我国学界将受益标准称为“夫妻共同利益”标准,〔35〕这一标准也符合夫妻共同财产设立

的目的。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在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首先服务于

夫妻共同的利益并以满足夫妻共同的需求为目的。相应地,作为消极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利益负担的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36〕因此,夫妻一方为夫妻

共同利益订立的合同,无论配偶是否同意,均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个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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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版,第64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第19条。
参见刘海涛:“夫妻共同债务应以‘为夫妻共同利益’为前提”,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7月4日,第

6版;叶名怡,见前注〔3〕,第35页;龙俊,见前注〔4〕,第35页;冉克平:“夫妻团体债务的认定及清偿”,《中国

法学》2017年第5期,第116页。
为夫妻共同利益负担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接受这一立场的立法例有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

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华盛顿、威斯康星等。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409条、第141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86条第3项,亚利桑那州法第25-215条第4款(A.R.S.§25-215),《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2360条(La.
C.C.Art.2360),威斯康星州法第766.55条第2款第1项、第2项(Wis.Stat.§766.55)。SeealsoBoele-
Woelki,Braat&Curry-Sumner,EuropeanFamilyLawinAction,VolumeIV,PropertyRelationsbe-
tweenSpouses,Antwerp:Intersentia,2009,p.404;Malottev.Gorton,450P.2d820,822(Wash.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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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清偿。〔37〕当然,如何界定夫妻共同利益,区分夫妻共同利益和夫妻一方的个人利益,

避免夫妻共同利益范围过宽导致配偶利益受损,有赖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适用“夫妻共同利益”标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难点是夫妻共同利益的判断时点。〔38〕一

项债务的收益是否由夫妻双方实际分享,系夫妻之间的内部事项,债权人可能难以证明。如果

夫妻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声称合同为夫妻共同利益所立,但实际上与夫妻共同利益无关的,该合

同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值得思考。本文认为只要合同在客观上能够直接满足夫妻共

同利益,该合同之债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合同客观上不能直接满足夫妻共同利益时,债权

人应当证明该合同符合夫妻关于夫妻共同利益的约定,债务人的配偶则证明该合同没有实际

用于满足夫妻共同利益。

3.因管理夫妻共同财产而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

按照《婚姻法》第17条第2款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除非另有约定,夫妻双方

应当共同管理夫妻共同财产。在这一背景下,夫妻一方未经协商擅自为管理夫妻共同财产负

担债务的,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值得讨论。〔39〕

首先,夫妻双方均享有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和义务,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

条第2项将协商一致的要求适用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的重要处理决定”。

透过反面解释,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般处理决定,可以由夫妻一方做出。如

果按照一般处理决定和重大处理决定将管理行为分为适当管理行为和特殊管理行为,那么,夫

妻一方均可自行实施适当管理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保存行为、简易修缮行为等,如缴纳专利年

费、缴纳商标续展规费、修理夫妻共有的危房,由此产生的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其次,如果夫妻一方未经协商就夫妻共同财产实施了特殊管理行为,可能对夫妻共同利益

产生重大影响或者不符合夫妻共同利益,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对该管理行为所生债务负责,需要

具体分析。在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背景下,夫妻一方未经协商就夫妻共同财产实施负

担行为的,配偶是否同意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配偶事后同意的,夫妻共同财产对该债务负

责;配偶拒绝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对该债务负责,该债务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以夫妻一方的

个人财产清偿。〔40〕夫妻一方未经协商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效力待定,配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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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参见胡康生,见前注〔6〕,第170页。

Kaster-Müller(Fn.5),S.178f.
从文义上来看,因夫妻双方或一方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而产生的债务,属于《物权法》第102

条第1句前半段“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夫妻双方对此负连带责任,因此,夫妻共同财产

对该债务负责。这一规定是否合理,需要立法者在起草物权编时斟酌。

Rauscher,Familienrecht,2.Aufl.,2008,Rn.457;Kanzleiter,in:MünchenerKommentarzum
BGB,7.Aufl.,2017,§1450,Rn.12f.;Siede,in:Bamberger/Roth,BeckOKBGB,42.Ed.,2017,§
1450,Rn.7.;Abera.A.,Thiele,in:StaudingersKommentarzumBGB,2007,§1450,Rn.20;Gernhuber/

Coester-Waltjen,Familienrecht,6.Aufl.,2010,§38,Rn.96f.,Fn.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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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追认使处分行为有效。

夫妻双方约定由夫妻一方单独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享有管理权的夫妻一方因管理夫妻

共同财产负担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过,为了维护配偶的利益,即使夫妻双方约定由夫妻

一方管理共同财产,享有管理权的夫妻一方在实施特定类型的交易之前,如出售夫妻共有的房

屋、对外提供担保、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予他人等,应当取得配偶书面同意甚至公证该书面同意,

否则,相对人不得主张信赖保护。

夫妻一方在管理、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时负有诚信义务,即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适当管

理,维护另一方的利益以及夫妻共同利益,促进夫妻共同财产保值增值,避免因不当的管理、使

用行为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利益受损。〔41〕这一义务可以从《婚姻法》第4条的忠实

义务中推导出来,而且还体现在《婚姻法》第47条中。夫妻一方违反诚信义务导致夫妻共同财

产遭受损失的,配偶既可以要求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补偿,也可以在离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主张少分给违反诚信义务的一方。

4.因维持夫妻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为夫妻日常生活负担的债务,包括履行抚养义务、扶养义务、赡养义务以及因子

女接受教育而产生的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42〕但是,夫妻双方是否对该债务负连带

责任,应当依据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如果该合同超出

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合理范围,但确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该合同之债属于为了夫妻共同

利益负担的夫妻共同债务。

5.其他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引起的债务不仅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的合同之债,还包括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负担的法定之债,甚至包括婚前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以债务转化为夫妻

共同财产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标准,有条件地承认夫妻共同财产对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负

责。尽管这一思路比较合理,但在实践中,债权人可能难以证明债务确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

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本文认为,原则上,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和婚后侵权之债也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43〕

首先,婚前债务产生后,债务人本应以个人财产对债权人负责。然而,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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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SeeGoldberg,CaliforniaCommunityProperty,New York:WoltersKluwer,2016,p.287;

Thiele(Fn.40),§1435,Rn.3;Kanzleiter(Fn.40),§1435,Rn.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见前注〔34〕,第68页。

Vgl.Thiele(Fn.40),§1459,Rn.5f.;Kanzleiter(Fn.40),§1459,Rn.1,§1460,Rn.2;

Siede(Fn.40),§1459,Rn.3f.,§1460,R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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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债务人的个人收入因债务人结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前合同之债的债权人既不能

限制债务人婚姻自由,也无法阻止这种责任财产的“转化”。禁止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

会使婚前债务的债权人蒙受不利,故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对夫妻一方的婚前合同之债无条件负

责。婚前合同之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双方以夫妻共同财

产清偿该债务之后,债务人以个人财产对夫妻共同财产负补偿义务。其次,与婚后合同之债的

债权人相比,婚后侵权之债的债权人没有选择加害人的自由,他不能因加害人的已婚身份蒙受

不利。因此,夫妻共同财产应对夫妻一方婚后侵权之债负责。这一立场也适用于夫妻一方的

婚前侵权之债。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后,债务人应以个人财产对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补偿。不过,为了保护配偶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权益,立法者可以规定,上述债务

的债权人仅能就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即以债务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贡献、债务人的个人收

入或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为限,承认夫妻共同财产对上述债务负责。〔44〕

(四)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关系

在阐明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及其范围之后,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存在何

种关系,值得讨论。

我国学界和最高人民法院主张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前者的责任财

产范围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后者仅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45〕二者在认定标准和法律后

果两方面都处于对立状态。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区分具有外部效力,

它直接影响债权人能够受偿的责任财产范围。〔46〕

不过,在将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之后,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

方个人债务既可能重合,也可能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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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SeeBoele-Woelkietal(eds.),PrinciplesofEuropeanFamilyLawRegardingPropertyRela-
tionsBetweenSpouses,Cambridge:Intersentia,2013,p.265.

参见胡康生,见前注〔6〕,第170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夏吟兰,见前注〔2〕,第33页。
在比较法上,有些立法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的债务,债权人一律就夫妻共同

财产和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受偿。不过,该债务仅与夫妻一方有关、满足夫妻一方个人利益的,该债务只是夫

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后,夫妻一方应以个人财产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补偿。法

国、荷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路易斯安那采纳了这一模式。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412、1413、1416、1417条,
《荷兰民法典》第1:96条,《加利福尼亚家庭法典》第910、913、915、920条,《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2345、2360、

2361、2364条。SeeBoele-Woelki,Braat&Curry-Sumner,supranote36,pp.413,415;Scherpe,Marital
AgreementsandPrivateAutonom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Oxford:HartPublishing,2012,p.237.在
这一模式下,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区别仅仅具有内部效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

担的债务只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抑或同时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不影响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的权利,
仅仅涉及到夫妻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是否负有补偿义务。如果接受这一模式,债权人无须主张债务系夫妻共

同债务即可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从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毫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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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重合

尽管共同共有之债通常伴随着共有人的个人债务,但是,共同共有之债与共有人个人债务

的关系,首先取决于共有人团体是否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

按照《民法总则》第102条,合伙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合伙事务执行人以

合伙名义负担的债务,首先是合伙自己的债务,合伙企业依据《合伙企业法》第38条以合伙财

产对该债务负责。其次,依据《合伙企业法》第39条,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的,合伙人

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因此,合伙事务执行人对外以合伙名义活动的,可能产生两种债务,

即合伙作为债务人的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作为债务人的合伙人责任。

与合伙不同,夫妻共同体不是民事主体,〔47〕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体所有,而是

归夫妻双方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对特定债务负责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对外活动的结果,故夫妻一

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债务,首先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负

责。〔48〕毕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仍然应以个人财产对自

己引起的债务负责。此外,如果该债务旨在满足夫妻共同利益、因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维持夫

妻日常生活或履行扶养义务而产生,该债务同时也是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进而,该债务具有双重属性,它不仅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而且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两项

责任财产,即一项债务、双重责任财产,不应适用合伙债务清偿的“双重优先权原则”。

据此,在夫妻共同财产制背景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夫妻共

同债务,也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49〕两项责任

财产没有清偿顺序的限制,〔50〕债务人的配偶原则上无须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负责。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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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Gernhuber/Coester-Waltjen(Fn.40),§38,Rn.9f.
Thiele(Fn.40),§1459,Rn.11;Kanzleiter(Fn.40),§1459,Rn.4f.;Siede(Fn.40),§

1459,Rn.5.
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持这一观点的立法例并不少见。SeeBo-

ele-Woelki,supranote44,p.260;Boele-Woelki,Braat&Curry-Sumner,supranote36,pp.420,424;

Mennell&Carrillo,CommunityPropertyinaNutshell,3rd.,St.Paul,Minn:WestAcademicPublishing,

2014,pp.300-301.
在比较法上,有些立法例要求夫妻共同债务先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夫

妻共同债务时,债权人才能要求债务人以个人财产负责。参见亚利桑那州法第25-215条第4款(A.R.S.§
25-215)、新墨西哥州法第40-3-11条第1款(N.M.Stat.Ann.§40-3-11)。按照《意大利民法典》第

190条,夫妻共同财产对夫妻共同债务负主要责任,债务人夫妻的个人财产负次位责任,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

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就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受偿,但以夫妻共同债务的一半为限。SeeBoele-
Woelki,Braat&Curry-Sumner,supranote36,p.422.如何解释该规定,意大利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比如

有学者主张,第190条的责任限制不适用于债务人,仅适用于债务人的配偶。据此,夫妻一方引起夫妻共同债

务但配偶无须负连带责任的,在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配偶的个人财产以夫妻共同债务的一半为

限对该债务负责。这意味着配偶享有先诉抗辩权。Kaster-Müller(Fn.5),S.220f;Cubeddu/Wiedemann,

Italien,in:Süß/Ring(Hrsg.),EherechtinEuropa,2.Aufl.,2012,Rn.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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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既可以要求债务人及其配偶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也可以要求债务

人以个人财产清偿债务,还可以要求债务人及其配偶以上述两项财产负责。

2.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对立

夫妻一方负担的共同债务必然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不一定

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而仅仅是其

个人债务,那么,夫妻一方应当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负责。当然,夫妻双方可以自愿以夫妻共

同财产清偿这类“纯粹的”个人债务。不过,在用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这类个人债务之后,债务人

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补偿。

问题在于,如果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这类“纯粹的”个人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是

否应当对该债务负责? 在本文看来,就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

之债而言,债权人具有选择相对人、就合同内容进行充分协商的自由,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债务人已婚的,应当对债务能否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自担风险。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在

合同上共同签字,也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故夫妻共同财产不应对夫妻一方的法律行为之

债无条件负责。不过,由于债务人的个人收入因夫妻共同财产制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债权人与

债务人订立合同一般也是出于对债务人自身资力的信任,在债权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债务人

已婚的场合,为了保护债权人,立法者可以效仿婚前债务和婚后侵权之债清偿规则,以债务人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贡献、债务人的个人收入或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为限,允许善意的债权人就

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受偿。〔51〕同时,立法者还应赋予债务人的配偶“先诉抗辩权”,从而,仅在

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强制执行无效果时,债权人可以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

(五)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模式

在夫妻共同财产对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和婚后侵权之债一概负责的背景下,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的重点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的合同之债。对此,立法者可以采取类型

化和列举的方式,〔52〕也可以引入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模式。〔53〕采纳夫妻共同债务类型化和列

举的方式,债权人就诉争的合同之债是夫妻共同债务负举证责任;采纳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

则,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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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参见《西班牙民法典》第1373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条和第192条。SeeBoele-Woelki,Braat
&Curry-Sumner,supranote36,pp.415,417;Cubeddu/Wiedemann(Fn.50),Rn.71.

参见《西班牙民法典》第1362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6条。
路易斯安那、威斯康星、亚利桑那、德克萨斯、华盛顿等州也承认夫妻共同债务(communitydebt)

推定规则。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的债务被推定为为了夫妻共同利益负担的夫妻共同债务。See
Lorenz-AuxierFin.Groupv.Bidewell,772P.2d41,43(Ariz.Ct.App.1989);LeBlancv.Waller,603S.W.
2d265,266(Tex.Civ.App.1980);Malottev.Gorton,450P.2d820,822(Wash.1969);Pac.GambleRob-
insonCo.v.Lapp,622P.2d850,854(Wash.1980).另参见《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2360-2361条(La.C.C.
Art.2360),威斯康星州法第766.55条第1款(Wis.Stat.§766.55)。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的配偶通过证明诉争的合同之债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来推翻上述推定。

在比较法上,夫妻共同财产制往往伴随着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54〕夫妻婚后所得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证明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应被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55〕相应地,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原则上也应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但债务人的配偶可以举证证明该债务只是债务人的个人债务,从而推翻这一推定。也就是

说,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际上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并非旨在改变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而是分配夫妻共同债务

的证明责任。据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该债务被推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作为合同当事人也应对该债务负责,故债权人可以就夫妻共同财产

和债务人个人财产受偿;在此基础上,债权人可以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债务因夫妻双方的合意、

夫妻一方履行日常家事代理权而产生,要求配偶以个人财产负连带责任。因此,在配偶无须以

个人财产对夫妻共同债务负责下,引入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即使配偶无法证明债务仅仅是

债务人一方的个人债务,配偶也仅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夫妻共同债务负责,从而,配偶可

能蒙受的不利被限制在了合理的范围内。

在分别财产制的背景下,夫妻双方婚后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夫妻双方以个人财产满足

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任何一方负担的债务以其个人财产清偿,故“婚姻关系并不会导致夫妻形

成财产和责任上的共同体”,〔56〕夫妻任何一方不会因婚姻关系对配偶引起的债务无条件地负

连带责任,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也不能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或连带债务。

夫妻双方共同负责的债务是以夫妻双方个人财产为责任财产的夫妻连带债务,其认定取决于

民法一般规则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和《瑞士民法典》第166

条。〔57〕

因此,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债务,可以借助推定

规则来认定。也就是说,在承认夫妻共同债务不等于夫妻连带债务的基础上,夫妻共同债务推

定规则本身并不欠缺正当性。真正存在问题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第1款中列举的除外情形太少,导致债务人的配偶难以推翻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实际

上,为了推翻夫妻共同债务推定,配偶仅须证明诉争的合同之债只是债务人的个人债务即可。

具体来说,配偶可以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订立合同时将该合同之债约定为个人债务,也可以

证明该合同之债与夫妻日常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无关,还可以证明该合同之债涉及夫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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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SeeBoele-Woelki,supranote44,p.253.
胡康生,见前注〔6〕,第64页。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

Rauscher(Fn.40),Rn.274;Dethloff,Familienrecht,31Aufl.,2015,§4,Rn.59,S.72.
SeeBoele-Woelki,Braat&Curry-Sumner,supranote36,pp.6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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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管理但并未获得配偶的同意,甚至可以证明债务人订立该合同旨在满足个人利益。因

此,“推定论”和“用途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前者是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规则,后者是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的实体标准之一。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基础

除了误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夫妻连带债务,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又错误

地将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基础。日常家事代理权旨在满足家庭

日常生活所需,这一需求按照夫妻双方互负的扶养义务确定,故日常家事代理权不以保护债权

人利益为主要目标。夫妻采纳何种财产制,不妨碍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存在。夫妻日常家事代

理权不仅可以存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还可以存在于夫妻分别财产制。〔58〕然而,夫妻共同债

务推定规则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将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

基础,会导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自相矛盾。何况,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

代理权所产生的债务,只是为了满足夫妻日常生活所需而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共同生

活的范围不限于夫妻日常生活,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包括且不限于因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

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日常家事代理权在婚姻法中的地位

日常家事代理权(Schlüsselgewalt)是大陆法中的制度。〔59〕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

权,在日常家事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一定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之债由夫妻双方共同负责。

历史上,日常家事代理权旨在保护没有工作收入、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要求丈夫对妻子

为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订立的合同负责。〔60〕时至今日,夫妻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均享有

日常家事代理权,都能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独立实施法律行为。

基于日常家事代理权,夫妻一方即使没有获得配偶的授权,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以

个人名义与他人缔结的合同,直接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虽然配偶并非合同当事人,但夫妻双

方共同享有权利、共同负担义务。〔61〕夫妻一方在与第三人缔结合同时,无须事先取得配偶的

授权,也无须表明自己是代理他人订立合同;第三人无须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已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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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Voppel,in:StaudingersKommentarzumBGB,2012,§1357,Rn.26;Roth,in:Münchener
KommentarzumBGB,7.Aufl.,2017,§1357,Rn.13.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瑞士民法典》第166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96条、《法国民法

典》第220条、《西班牙民法典》第1319条、《荷兰民法典》第1:85条、《日本民法典》第761条。
参见张学军:“锁匙权研究”,《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1期,第157-158页。

Rauscher(Fn.40),Rn.275;Gernhuber/Coester-Waltjen(Fn.40),§19,Rn.52ff;Voppel(Fn.
58),§1357,Rn.7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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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核实相对人配偶对合同的态度。〔62〕因此,既不要求授权行为、也不适用显名主义的日常

家事代理权并非法定代理,而是婚姻法中的“特有权能”(Rechtsmachtsuigeneris)。〔63〕从法

律效果来看,德国、瑞士、法国、荷兰、日本等国都强调夫妻双方以全部财产对日常家事代理权

行使所生之债负连带责任;西班牙则要求该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及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配偶负补充责任。〔64〕

在美国法中,与日常家事代理权类似的制度是“必需品理论”(doctrineofnecessaries)。

按照这一理论,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与他人订立合同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丈夫对该合同之债负

责。〔65〕虽然部分州认为该理论具有性别歧视、违反两性平等之嫌而拒绝接受该理论,但是,

绝大多数州都接受了这一理论,〔66〕并将这一理论平等适用于夫妻双方。不过,总的来看,就

必需品理论的法律效果而言,美国各州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即夫妻双方负连带责任模式、债

务人的配偶负补充责任模式和丈夫负主要责任模式。〔67〕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确立了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68〕按照我国学界和

司法实践形成的共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所生的债务为连带债务,夫妻双方均对合

同之债负责。〔69〕

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框架下,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也有维持夫妻日常生活、履行

扶养义务之功效,由此产生的债务不仅是其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债权人可以

就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受偿。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除非在法律效果上对

日常家事代理权做出特殊规定,如要求配偶以个人财产对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之债负连

带责任或补充责任,在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之外再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可能对债权人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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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68〕

〔69〕

Rauscher(Fn.40),Rn.280;Voppel(Fn.58),§1357,Rn.77;Roth(Fn.58),§1357,Rn.6,

16.
Rauscher(Fn.40),Rn.275;Gernhuber/Coester-Waltjen(Fn.40),§19,Rn.42;Roth(Fn.

58),§1357,Rn.10;Hahn,in:Bamberger/Roth,BeckOKBGB,42.Ed.,2017,§1357,Rn.4.
SeeBoele-Woelki,Braat&Curry-Sumner,supranote36,pp.164,167,169,172,173.
SeeWillson,“AbrogatingtheDoctrineofNecessariesinFlorida:TheFutureofSpousalLiability

forNecessaryExpensesafterConnorv.SouthwestFloridaRegionalMedicalCenter,Inc.”,FloridaStateUni-
versityLawReview,Vol.24,No.4,1997,p.1032;Simons,“IstheDoctrineofNecessariesNecessaryin
Florida:ShouldtheLegislatureAccepttheChallengeofConnorv.SouthwestFloridaRegionalMedicalCen-
ter”,FloridaLawReview,Vol.50,No.5,1998,p.937.

SeeHasday,FamilyLawReimagin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4,p.111.
与必需品理论类似的是家庭开支理论(familyexpensedoctrine)。按照这一理论,夫妻双方基于抚

养义务(扶养义务)对家庭开支和子女的教育费用负连带责任。SeeClark,TheLawofDomesticRelationsin
TheUnitedStates,Practitioner'sed.,St.Paul,Minn:WestAcademicPublishing,1987,§7.1,p.433.

参见夏吟兰,见前注〔2〕,第32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见前注〔34〕,第65页;马忆南、杨朝:“日常家事代理权研究”,

《法学家》2000年第4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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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为债权人主张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即可受偿。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就区分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之债和夫妻共同债务。具体来说,在这些立法例中,夫妻

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就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之债而言,法

国、荷兰、美国加利福尼亚要求夫妻双方负连带责任,西班牙则规定配偶对该债务负补充责任。

与此相对,美国的亚利桑那没有明确承认必需品理论,〔70〕购买生活必需品产生的债务是夫妻

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

因此,在解释论上,应当严格区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在立法论上,立法者如果继续选择夫妻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否

同时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和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取决于立法者对两种制度在法律效果上

的设计以及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不过,倘若立法者划定的日常家事范

围较窄,以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足以清偿因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的

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就会因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失去实践意义。通过夫妻共同债务

推定规则,理性的债权人完全可以就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个人财产受偿,无须额外证明债务

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来主张配偶的连带责任。由此而论,比起共同财产制,夫妻日常家事代理

权在分别财产制中对债权人更有价值。

(二)日常家事代理权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以保护债权人为由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但日常家事代理权不以

保护债权人为主要目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基础。此外,与夫妻共同债务

推定规则不同,日常家事代理权在分别财产制下也有适用的余地,这会给《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第1款第2句后半段的解释带来困扰。

在比较法上,哪些法律行为旨在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

围,按照夫妻双方互负的扶养义务认定。〔71〕夫妻任何一方为了履行法定的扶养义务而在日

常家事范围内订立合同的,夫妻双方对该合同之债负责。不仅如此,必需品理论也与扶养义务

有关。〔72〕据此,一项法律行为是否旨在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应当按照《婚姻法》第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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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SeeReppy,Jr.,Samuel& Richardson,CommunityPropertyintheUnitedStates,Durham,

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2015,p.313,339.虽然《意大利民法典》第143条第3款规定夫妻

双方负有满足家庭需要的义务,且家庭需要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定,但夫妻一方无须对配偶为满足家庭需要负

担的债务负连带责任,故意大利没有承认日常家事代理权。SeeBoele-Woelki,Braat&Curry-Sumner,

supranote36,pp.149,168;Cubeddu/Wiedemann(Fn.50),Rn.85f.
Gernhuber/Coester-Waltjen(Fn.40),§19,Rn.46;Voppel(Fn.58),§1357,Rn.37;Roth

(Fn.58),§1357,Rn.18f;BGE129V90;Hausheer/Reusser/Geiser,in:BernerKommentar,Art.159-
180ZGB,1999,ZGB§166,N.48;Hinteregger,in:Fenyves/Kerschner/Vonkilch (Hrsg.),ABGB,3.
Aufl.,2006,ABGB§96,Rz.11.

SeeClark,supranote67,§7.3,p.444;Reppy,Jr.,Samuel& Richardson,supranote70,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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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确定,即为了履行扶养义务和子女抚养义务而实施的法律行为。此外,为了履行赡养义务而

实施的法律行为,也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准此,日常家事代理权“旨在强化夫妻这一扶养共

同体(Unterhaltsgemeinschaft),而非像表见代理那样发挥信赖保护的作用”。〔73〕它不以保护

债权人为目的,〔74〕或不以保护债权人为首要甚至唯一目的。〔75〕通过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

用范围限定为适当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法律行为、采纳客观标准认定家庭日常生活所需,

日常家事代理权间接地发挥了交往保护的作用,〔76〕交往保护只是其反射效果或附带效果,故

在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框架内,不能为了保护债权人使夫妻一方蒙受不利。〔77〕

因此,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服务于夫妻双方互负的扶养义务、满足夫妻日常生活的需求。

于是,债权人保护更多地取决于日常家事范围的确定和连带责任法律效果的设计。〔78〕将日

常家事代理权适用范围限定于日常家事或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法律行为,不仅能避免夫

妻一方在共同生活的重要事项上将个人意志强加给配偶、控制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

给配偶带来的潜在债务风险,还能从侧面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缔结的合同,

只要该合同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不论配偶对该合同是何态度,一旦夫妻一方构成违约,夫妻

双方均对第三人负责。

基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

仅当该法律行为直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时,配偶虽然不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也要对由此

产生的债务负责。因此,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以日常家事代理权为依据,将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负担的债务一概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甚至夫妻连带债务,不仅超越了日常家事

的范围,还违背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宗旨。

此外,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第2句后半段,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及其

配偶采纳分别财产制的,排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适用。但是,即使夫妻双方采纳了分别

财产制,由于夫妻双方彼此互负扶养义务、对子女负抚养义务、对老人负赡养义务,日常家事代

理权仍应适用,夫妻双方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所生之债仍须负连带责任。〔79〕因此,以夫

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来解释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上述规定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夫妻共同债

务司法解释》第2条没有延续第24条第1款第2句,从而避免了自相矛盾。

(三)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区别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仅存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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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78〕

〔79〕

Voppel(Fn.58),§1357,Rn.18.
Roth(Fn.58),§1357,Rn.3.
BT-Drucks.7/650,S.98f.;BverfGNJW1990,175(175);Hahn(Fn.63),§1357,Rn.2.
Schubert,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6.Aufl.,2015,§164,Rn.193.
Gernhuber/Coester-Waltjen(Fn.40),§19,Rn.36f.
Voppel(Fn.58),§1357,Rn.10.
Schlüter,BGBFamilienrecht,14.Aufl.,2012,Rn.147;Dethloff(Fn.56),Rn.153.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规则或夫妻连带债务推定规则。然而,不论是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夫妻生活共同体都

因婚姻关系而存在,维系夫妻生活共同体并不要求夫妻必须采夫妻共同财产制。因此,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则并非夫妻生活共同体而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

与此相对,日常家事代理权对应着夫妻双方负担的扶养义务、抚养义务、赡养义务,旨在维

系夫妻生活共同体。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所生的债务是夫妻连带债务,无须适用推

定规则,但是,在订立合同时,夫妻一方可以和债权人将该债务约定为个人债务。〔80〕由于夫

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会使配偶对合同之债负责,故日常家事的范围一般受到严格限制,它

体现的是夫妻生活共同体的基本需求或核心需求,以避免配偶承担过重的债务风险。因此,日

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必须适当,在经济上应与行为人的家庭生活状况相符。鉴于家庭的经济

状况往往无法为外人知悉,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应适用客观标准来认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

使是否适当,即具体家庭的生活方式标准,从而,法官应以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可识别的家庭

生活方式为准,判断该法律行为是否能够适当满足家庭生活所需。〔81〕

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框架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

首先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基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该债务同时又被推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从而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个人财产受偿。为了推翻这一推定,债务人的配偶

应当证明该债务只是债务人的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该合同之债为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

的连带债务的,应当证明该合同能够在客观上适当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人的配偶则应

当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及其配偶对日常家事范围的限制,或该合同在客观上超

越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界限。

四、实践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上文从理论的角度澄清了夫妻共同债务,接下来本文将转向该理论的实践运用。最高人

民法院以日常家事代理权为依据引入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主要针对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实施的民间借贷行为,从而要求夫妻一方对配偶的借贷负连带责任。按照上文的分

析,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举债务,不仅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而且还被推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因此,结合《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的分类,本文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借款分为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的借款和用于生产、经营的借款,并运用夫妻共同债务一般理

论,探讨该借款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共同债务还是夫妻双方的连带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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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ppel(Fn.58),§1357,Rn.96;Roth(Fn.58),§1357,Rn.52.
BGHNJW1985,1394(1395f.);NJW1992,909(910);NJW2004,1593(1594);NJW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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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的借款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借款,并将借款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的,该借款不

仅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而且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存在疑问的是,债权人能否主张夫妻一方

的借款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要求配偶负连带责任。

我国司法实践采取了两种路径来协调民间借贷之债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关系。江苏地区

法院承认民间借贷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但强调借款应当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债务人的配偶证明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该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在出借款项时,

债权人应当对款项被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具有善意,否则该债务即属于债务人的个

人债务。〔82〕浙江地区法院则认为,民间借贷并不当然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

超过日常生活需要或超过合理金额的借款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不能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83〕而应由债权人证明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否则债权人只能依据表见代理

规则主张夫妻的连带责任。〔84〕

首先,江苏地区法院的观点值得怀疑。与购买食品、衣物、燃气、水电、家电相比,借贷行为

并非直接满足夫妻日常生活所需的法律行为,而是为了满足夫妻日常生活而筹措资金,故借贷

不属于日常家事的范畴。换言之,借贷行为本身和用借款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缔结

的买卖合同是两项法律行为。仅当借贷合同和买卖合同具有一体性时,该合同属于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如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实施的赊购行为。〔85〕

其次,浙江地区法院的立场可能缺乏实践意义。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基于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则,该小额借款是债务人的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可以就夫妻共同财

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受偿。在实践中,为了适当满足夫妻日常生活所需的借款一般不会太

高,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通常足以清偿小额借款,因此,债权人无须再证明该借

款已经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并要求债务人的配偶负责。换言之,除非限制民间借贷之债的责任

财产范围,比如民间借贷的债权人仅能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和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在承认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背景下,将小额借款纳入日常家事的范围,对债权人毫无意义。

准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即使该款项确系用于满足夫妻

日常生活所需,也没有必要将该借款纳入日常家事的范畴。该借款是债务人的个人债务和夫

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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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2013)》第3章第1条、《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6)》第41条。
类似见解,参见杜万华、韩延斌、张颖新、王林清:“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

《人民司法》2012年第9期,第41页;吴晓芳,见前注〔4〕,第111-112页。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第19条。

Roth(Fn.58),§1357,Rn.27;Voppel(Fn.58),§1357,Rn.62;Hausheer/Reusser/Geiser
(Fn.71),ZGB§166,N.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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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于生产、经营的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夫妻共同债务不限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还包括用于夫妻共同

生产经营的债务。因此,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夫妻一方为生产、

经营负担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86〕这一立场的逻辑在于,企业经营的收益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夫妻一方经营企业的收入一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或夫妻生活来源,故用于企业经

营的借款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的配偶也要负责。〔87〕

实际上,司法实践混淆了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连带债务。退一步来说,即使以收益分享为

由将用于生产、经营的借款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对该

借款负责,这一论证至少还存在两项逻辑问题。

首先,用于生产、经营的借款是否属于为满足夫妻共同利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借

款的用途而非经营收入的用途来认定。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框架下,夫妻双方的收入都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以经营企业的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属于管理、使用夫妻共同财产的行

为。也就是说,经营收益的分享,系婚姻财产关系的题中之意,法官不能据此要求债务人的配

偶负连带责任。〔88〕同样地,夫妻一方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的,配偶证明经营收入没有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的,尚不足以推翻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夫妻一方的经营收入属于夫妻

共同所有,夫妻一方如何使用经营收入,是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属于夫妻关系内部事项,

与借款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无关。

其次,经营收益的取得源于债务人对公司或企业的出资,与借款没有直接关系。按照《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一方以个人名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合

伙企业的,另一方仅对投资份额所代表的财产享有权利,并非当然成为股东或合伙人,不能直

接行使股东或合伙人的权利”。〔89〕因此,股权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权由登记在册的夫妻一方

行使,但股权和合伙企业出资额所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换言之,夫妻一方从公司经

营取得的收入是公司按照股权分配的利润,与借款并无直接关联,夫妻一方不能以借款给公司

经营为由参与公司利润的分配。据此,夫妻一方将借款转借给企业或对企业出资,并且夫妻分

享借款利息或企业分配利润的,该借款即为夫妻共同债务。类似的,夫妻一方在企业中任职并

取得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当然可以分享此收入,与借款无关。

实际上,用于生产、经营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结合企业的性质、夫妻双方对

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和借款的利息等因素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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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工商户和独资企业

夫妻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个体工商户没有独立的财

产,其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且经营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个体工商户

的经营状况与夫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主持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夫妻一方为了个体工商户经营

而借款的,实际上是为夫妻共同利益或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利益负担的债务,依据《民法通则

适用意见》第43条,该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然而,《民法总则》第56条改变了这一立场。因

此,在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以全部家庭财产负责;在个人以夫妻共同财产经营的情况

下,债权人就夫妻共同财产和举债方的个人财产受偿。当然,债权人可以主张订立借款合同的

意思表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要求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按照这一思路,夫妻一方以

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用于企业经营的借款也是夫妻共同债务。

2.有限责任公司

夫妻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一人公司的,公司的具体经营、利润分配完全由夫妻一

方决定,基于股权产生的红利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到夫妻

共同财产的增减,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并用于一人公司经营的,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在此基础上,债务人的配偶在一人公司中担任职务、参与一人公司经营,债务人及其配偶

也无法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双方更接近于“合伙”关系,债权人可以

主张该债务为夫妻连带债务。相应地,夫妻双方持有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份的,夫妻一方用于

公司经营的借款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则也适用于夫妻双方或一方作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如果夫妻一方仅仅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并无决定权,夫妻

一方借款后转借给公司用于经营的,夫妻一方对借款与夫妻共同财产增值之间的关联并无控

制力,无法自主决定公司收益向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因此,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

能以借款用于经营来认定,而应结合借款收益来分析。

具体来说,夫妻一方为了赚取利息差而向他人借款并转借给自己入股的公司的,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被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再将款项转借自己入

股的公司的,取得的利息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将利息用于满足个人利益的,该借款

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与此相对,夫妻一方可能与债权人约定,由夫妻一方向债权人借款,债权人直接将款项打

入夫妻一方入股的公司的账户。如果夫妻一方没有要求公司支付利息或没有与公司约定利

息,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夫妻一方与公司之间成立单务无偿合同。对于债务人

的配偶而言,该合同并无利益可言。因此,债务人为了将款项无偿转借出去而向债权人借款

的,该借款行为与夫妻共同利益无关,配偶可以推翻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从体系化思考的角

度来看,这一结论也值得赞同。因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连带责任保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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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能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该担保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90〕这一立

场的合理性在于,连带责任保证是单务无偿合同,通常对保证人的配偶和家庭毫无利益可言,

故连带责任保证之债不能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准此,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

的对外担保符合夫妻共同利益,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应由夫妻共同财

产负责。按照这一逻辑,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无偿转借旨在满足债务人夫妻共同利益,债务人

为了将借款无偿转借出去的借贷之债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五、结 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中接受了浙江高院的立场,基于夫妻日常家事

代理权制度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按照这一解释,认定因满足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不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由债权人证明债务已经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产生。于是,该解释对配偶利益的保护

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不过,从该解释第2条的文义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坚持将夫妻共同

债务理解为夫妻连带债务,没有结合夫妻共同财产制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这导致该解释第

3条不仅没有在实质上改善债务人的配偶的法律地位,而且不利于债权人的保护。

具体来说,按照第3条,对于满足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证

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人的配偶应以个人财产对债权人负连带责

任。这意味着,在法律效果上,用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

营的债务与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所生之债完全相同。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并没有给

出充分的理由。于是,在夫妻双方离婚后,债务人的配偶仍应以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全部个

人财产对债权人负连带责任。因此,该解释仅仅从程序角度对债务人的配偶发挥了一定保护

作用,配偶对夫妻共同债务负担的个人责任不受影响。

不仅如此,第3条在实质上废弃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债权人主张就全部夫妻共同

财产受偿的,必须证明债务已经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权人能够主张的

责任财产范围就完全取决于借款的用途。然而,证明借款的用途可能并不容易,因为“出借人

对于借款人的借款理由及用途无法做出实质性判断和控制”。〔91〕于是,在借款用途能够被证

实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就夫妻共同财产受偿,取决于法院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识。在以

下场合,债权人甚至只能接受该债务是债务人个人债务的不利后果:借款用途难以查明;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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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
民一他字第9号;王跃龙:“无偿保证所生之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法学》2008年第10期,第126
页。

参见(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16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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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或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为由借款但最终将借款用于清偿非法债务(如赌

债)。因此,对于举证能力不足的债权人而言,妥当的办法是要求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签字。

Abstract:Art.24ofInterpretationIIoftheSupremePeople'sCourtonSeveralIssuesConcerningthe

ApplicationoftheMarriage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establishedthepresumptionofcommu-

nitydebt.Basedonthetheoryofmaritalagency,thisarticletreatsthecommunitydebtsofspousesase-

quivalenttojointdebtsofspouses.Basedontheregimeofcommunityproperty,communitydebtsonly

refertothosedebtsliabletobepaidfromthecommunitypropertyofspouses.AContractualobligation

incurredbyaspouseinhisorherownnameduringmarriageisnotonlyapersonaldebtofthespouse,

butalsopresumedtobeacommunitydebt,thusispayablefromboththecommunitypropertyofspouses

andthepersonalassetsofthespousewhoincursthedebt.Whetherthedebtor’sspouseisjointlyliable

forthecommunitydebtisdeterminedbyrulesofmaritalagency.Maritalagency,whichaimstomaintain

thelifepartnershipofspouses,isnotthetheoreticalbasisforthepresumptionofcommunitydebt.The

non-debtorspouseisnotjointlyliableforamaintenanceloanforlivingcosts.Whetheranoperatingloan

amountstoacommunitydebtisdeterminedbyseveralfactorssuchastheprofitsoftheborrowing,the

natureoftheenterprise,andthecontroloftheenterprise.

KeyWords:CommunityDebtsofSpouses;CommunityPropertyRegime;MaritalAgency;JointDebts

ofSpouses;Informal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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